附件2
约 谈 提 醒 函

           老师（部门）：

您（贵部门）在      年   月  日，星期    ，第     节，发生的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经调查确认为事实。根据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办法》中相关规定，认定为四级教学事故。

现提醒您注意规范教学行为，共同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。

同时，请               （学院/部门）于1周内予以约谈提醒，并把约谈记录扫描件提交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备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